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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2013 年 9 月 9 日巴拿马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委员会主席的信 
 
 

 谨依照你 2013 年 2 月 27 日说明的要求，在此转递说明巴拿马共和国全面执

行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的最新资料(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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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 

常驻代表 

巴勃罗·安东尼奥·塔拉西诺斯(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 

 
1
 包括相关立法在内的有关西班牙文文件存秘书处供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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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9 月 9 日巴拿马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委员会主席的信的附件 
 
 

  巴拿马共和国：关于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执行情况的补充

报告 
 
 

 巴拿马共和国认识到，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使用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巨大

威胁。 

 巴拿马共和国签署了关于裁军和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国际公约和区

域公约，该国的外交政策建立在和平解决争端原则的基础上。该国支持并促进为

了半球安全和世界和平在国防事务上采取透明政策，并以此为有效控制军火贩运

的共同战略的一部分。 

 巴拿马共和国再次坚定地承诺对抗和打击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并严

格遵守国际法准则和原则、保护人权的国际准则、人道主义法、《联合国宪章》、

《美洲国家组织宪章》以及法治。 

 为了遵守其国际承诺并确保有效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巴拿

马采取了下列措施： 

• 海军空军站：位于大西洋和太平洋沿岸，拥有防止非法贩运毒品、军火

和化学前体以及与恐怖主义行为有密切关系的跨境犯罪活动的专业人

员、设备和技术。 

• 管制和监测两用品：由国家海关署负责的机构间和政府间合作方案，旨

在管制、跟踪、记录、监测、检查、收缴应受国际禁运、不扩散、有管

制的贸易或禁令限制或因其内在特点或可能用于非法目的或违反国际

法的目的而可能完全或部分有助于开发、生产、装运、操作、维护、

储存、检测和识别常规武器及核生化武器，或有助于开发、生产、操

作、维护和储存可用于运输、操纵、掩盖、隐藏或启动此类大规模毁灭

性武器的任何物品、物质、废物、产品、技术和软件，或将其退回装货

港。 

• 全球集装箱管制方案：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和世界海关组织开

展的举措，旨在加强集装箱运输安全和推动信息共享，以评估参与方案

港口集装箱运输构成的潜在风险。 

 目前正在巴拿马的两个主要港口执行该方案，以推动与其他国家海

关署共享信息、发出国际警报和开展联合行动。该方案采用移动辐射检

测和识别系统缴获了大量毒品、军火、化学前体、放射性物质和有害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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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上和港口安全：巴拿马海事局正在通过港口和附带海运业总局执行

1974 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特别是其中新增的关于加强海上安

全的特别措施的第十一-2 章，以及《国际船舶和港口设施保安规则》。 

 目前正在巴拿马登记的船舶上以及在该国 18 个港口设施执行《国

际船舶和港口设施保安规则》，其中 10 个港口位于大西洋沿岸，8 个位

于太平洋沿岸。 

 巴拿马海事局不断更新和评估船舶和港口设施的安保措施，其受过

培训的高素质工作人员以及港口保护委员会负责监测安保计划和港口

措施。 

 自 2010 年以来，海员总局一直通过违规者评估委员会将安全理事

会关于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及有关个人和实体的第 1267(1999)号决议所

设委员会发布的综合清单上所列所有个人或实体列入海员认证司的违

规者清单。 

 巴拿马海事局采用《国际船舶和港口设施保安规则》，该规则是港

口管理局、船旗管理实体、国际机构和海运公司为查明港口设施和船舶

所面临威胁以确保为其提供有效保护的国际技术合作框架。 

 应当指出的是，巴拿马实施了国际海事组织海事安全委员会 2006

年采用的远程识别和跟踪系统，该委员会制订了 1974 年《国际海上人

命安全公约》缔约国为保护和搜救目的而共享源自该系统的信息的双边

协定，以便保护船舶、海上装置和港口设施，并防止或有效应对恐怖主

义袭击活动。 

 《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及其议定书属程序性文

书，各国可通过该文书确立对进入公海及本国专属经济区的第三国船舶

的管辖权。 

 巴拿马海事局已制订预防、风险分析和培训措施，使其能够监督、

尽量减少和检查来自高风险国家的船舶和货物。 

• 非侵入性货物检查：目的是确保在巴拿马入境、过境、转运或离境的集

装箱货物的安全贸易和运输。可采用非侵入性技术对此类货物进行核

查，以防止和打击将土地、港口和机场装置和设施用于非法目的的行

为。 

• 集装箱技术检查股：该股负责确保巴拿马各港口的安全，并确保不利用

这些港口开展非法或恐怖主义活动，也不以这些港口为目标威胁国内和

国际安全贸易和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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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股是非侵入性货物检查工作的主管机构，并负责操作安装在大西

洋和太平洋沿岸的巴拿马各主要港口的辐射门户监测器。 

 该股还拥有 2 台用于检测有害材料的便携式光谱仪，该仪器可检测

出溶于其他液体的爆炸物或毒品。 

• 机构间风险分析办公室：该办公室由不同国家机构组成，这些机构负责

分析货物清单所载信息，确定货物、船舶或经济行为主体汇总表和风险

状况，开展抵制威胁或预防和制止犯罪的联合及混合行动以及协助对高

风险集装箱进行技术检查。 

 该办公室还负责利用技术编写一项高风险集装箱检查议定书，评估

边境、港口和机场设施安全，以制作与货物、船舶或经济行为主体所属

国家、路线和类型有关的汇总表和风险状况。 

• 各国海关部门的跨境合作：巴拿马正在通过促进各区域和拉丁美洲各国

海关署共享信息的国际协定，比如《各国海关部门合作与互助多边公

约》，开展此类合作。 

• 风险分析小组：是负责分析货物、港口、船员和船舶日志的机构间小组，

旨在确定途径巴拿马运河的船舶可能对巴拿马和第三方造成的风险和

威胁，以及提请注意并避免这些风险和威胁。 

• 另外还对个人、公司和记录等其他有关要素进行监测和研究。 

法律、法令和决议 

• 外交部 2007 年 10 月 18 日第 195 号行政令规定了遵守安全理事会各项

决议以及核查遵守情况的程序。 

• 外交部 2011 年 12 月 28 日第 448 号行政令设立了协调打击国际恐怖主

义委员会，以确保国际公约及其议定书以及安全理事会与恐怖主义有关

的各项决议得到执行。 

• 2006年12月6日第49号行政令通过了核查巴拿马共和国境内货物的机

构间协调和政府间协助方案，并对其进行管理。 

• 经 2011 年 5 月 22 日第 57 号法通过的《火器、弹药和有关材料总法》，

其基本目标是管制持有、携带、进口、买卖、储存、中介、运输和贩运

武器弹药和有关材料的行为。 

• 2011 年 6 月 20 日第 866 号行政令针对《火器、弹药和有关材料总法》

第 20、22、25、75 和 97 条作出了规定。 

• 现行《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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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马参加研讨会/讲习班 

• 2012 年 11 月 27 日至 29 日举办的识别两用材料讲习班，国家海关署的

25 名工作人员参加了讲习班。 

• 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国际刑警组织)于 2013年 7月 29日至 8月 2日举办

的国际会议，旨在打击扩散核生化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行为。 

• 威斯康星项目核武器管制讲习班，介绍如何利用提供两用材料(可用于

制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材料)的公司数据库。 

• 巴拿马海事局工作人员参加了国际刑警组织与全国研究和预防毒品犯

罪委员会主持的“破冰”行动，旨在迅速查明和收缴在巴拿马共和国过

境或运往该国的化学和生物前体。 

• 作为放射防护工作的监管机构，卫生部提供了关于放射性紧急状况的机

构间培训。 

今后的方案和项目 

• 制订统一的国家两用材料清单。 

• 重新启动禁止化学武器机构间委员会。 

• 设立负责执行工作的中央机关。 

• 分两个阶段进行生物恐怖主义袭击模拟演习，第一阶段的演习将于 2013

年进行，第二阶段的演习将于 2014 年进行。 

 

 


